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58/10-11(04)號文件  

 
檔 號：CB2/PL/SE 

 
 

保安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0年 11月 2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跟進 2010年 8月 23日菲律賓旅行團事件  

 

 

目的 

 
  本文件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政府

當局跟進 2010年 8月 23日菲律賓旅行團事件 (下稱 "事件 ")進行的

相關討論。  
 
 
背景 

 
2.  8月 23日發生一宗香港旅行團在菲律賓馬尼拉旅遊時被

挾持事件，最終造成嚴重傷亡。在事件中受影響的 21名團員中 (包
括一名香港領隊 )，兩名已於 8月24日在入境事務處人員陪同下先

行返港。在 8月 25日傍晚，政府安排了包機和支援隊，將 8名團

員、8位遇害港人的遺體及其陪同親屬從馬尼拉接送返港。另有

兩名受傷團員則在家人陪同下，分別乘搭醫療專機於當晚較後

時間返港。政府在事件中所採取的行動時序表載於附錄 I。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3.  事務委員會在 2010年 8月 26日特別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

就事件作出的跟進。委員對於菲律賓當局處理事件的手法感到

失望。他們認為菲律賓警方未能作出果斷的行動營救人質，而

菲律賓政府亦應就任由情況失控以致最終造成傷亡負責。委員

讚揚政府當局對事件作出迅速及積極的回應，但他們認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應嚴肅要求菲律賓政府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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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件展開徹底的調查，務求找出真相。調查報告應就事件作

出全面的交代，並以實證為依歸。一俟備妥有關報告，便應即

時送交傷者及死者的家屬。  
 
4.  關於由菲律賓政府進行的調查，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要求菲律賓政府讓香港特區政府的代表參與調查工作。如有需

要，香港特區政府應透過中央人民政府施加政治壓力，迫使菲

律賓政府接納有關要求。部分委員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主動

自行展開調查，並應要求菲律賓政府向其提供所需的支援及協

助，以利便警方進行調查及死因裁判法庭可能進行的研訊。  
 
5.  政府當局贊同委員的意見，認為菲律賓政府應以公平、

公開及公正的方式就事件進行徹底調查，並表示行政長官已在

事件發生後致函菲律賓總統貝尼尼奧․阿基諾三世，要求有關

當局盡快提供有事實及證據支持的全面調查報告。在 2010年 8月
23日早上得悉事件後，政府當局已即時調撥資源及啟動緊急措

施，為身處馬尼拉的受害人提供支援。香港特區政府派遣了一

隊支援隊伍前赴馬尼拉提供協助。該隊伍由保安局副局長率領，

成員包括政府官員、醫療專家、社工及臨床心理學家。2010年8月
24日，保安局副局長及保安局副秘書長隨同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劉建超先生，與菲律賓總統會面以討論事件。他們已在會上向

菲律賓總統提出要求，促請有關當局以不偏不倚、透徹和專業

的態度進行調查。  
 
6.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當局完全理解委員對調查工作的

關注，並已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向菲律賓當局反映其

認為應在調查中解決的重要事項。菲律賓總統已承諾會就事件

進行全面和公正的調查，並盡快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供報告的文

本。  
 
7.  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當局已根據法律，就 2010年
8月 25日運返香港的 8具遺體向死因裁判官呈報。在收到有關呈

報後，死因裁判官已依照法律考慮所有相關因素，並決定由警

方就死亡個案作出調查。死因裁判官亦已就上述8具遺體作出8項
屍體剖驗命令。在收到警方提交的調查報告後，死因裁判官便

會決定是否進行死因研訊。  
 
8.  部分委員認為，在菲律賓政府就事件完成調查及找出真

相，以及當地對香港旅客人身安全的威脅消除之前，當局對菲

律賓發出的 "黑色 "外遊警示應持續生效。  
 



 3

9.  政府當局表示，在事件發生後，當局已提升對菲律賓的

外遊警示級別至 "黑色 "，呼籲香港市民避免前往當地。 "黑色 "
旅遊警示會持續生效，直至前往菲律賓的風險消除為止。  
 
10.  委員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有需要就類似事件制訂一套可

行而有效的機制，以便日後處理香港市民在中國領土以外遇到

的突發事件。他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在與其他海外當局磋商

和聯絡時，應擔當一個較為積極的角色。一旦出現突發事件，

政府便可適時保護及協助香港市民撤離危險的地方。  
 
11.  政府當局表示  ⎯⎯  
 

(a) 根據《基本法》第十三條，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

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基於此背景，在2010年
8月 23日得悉事件後，香港特區政府透過中國駐菲

律賓大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派員公署，促請菲律賓政府把確保人質安全

列為營救行動中的首要考慮。香港特區政府又要求

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事件。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已即時

與菲律賓方面交涉，並要求他們在竭力進行營救的

同時，亦應確保人質安全；  
 
(b) 當局完全認同委員的意見，認為菲律賓當局應以最

獨立、透徹和專業的態度進行調查。事實上，香港

特區政府已要求菲律賓政府提供調查報告，就事件

作出全面的交代，包括菲律賓警方在2010年8月23日
傍晚進行的營救行動，以及造成傷亡的原因。如在

菲律賓政府的調查報告中發現重大的缺失，香港特

區政府定必會作出跟進；  
 
(c) 當局理解委員的意見，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爭取直

接參與菲律賓政府的調查工作。然而，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提

供的意見，此舉或會侵犯菲律賓政府的主權或司法

管轄權。此外，至今並沒有海外司法管轄區直接參

與另一主權國政府就刑事案件進行的調查工作的

先例；  
 
(d) 儘管上文所述，事件發生後即時飛抵馬尼拉協助受

害者的支援隊伍中的警方法醫專家，在事先獲得菲

律賓當局的同意下，在當局就兩具遺體進行屍體剖

驗，藉以調查死因時，曾於過程中作出觀察並即場



 4

蒐集相關證據。警方會根據所得的資料，自行擬備

調查報告並提交死因裁判官。警方進行獨立調查的

目的，在於找出該 8名香港市民的死因及與此有關

的情況。警方會確保其自行就事件展開的調查會在

不偏不倚及客觀的情況下進行；  
 
(e) 根據《死因裁判官條例》第 9條，警方在完成調查

後會向死因裁判官提交詳盡報告。死因裁判官會就

報告作出獨立審議，並決定是否展開研訊。倘若進

行死因研訊，死因裁判庭可在研訊期間傳召證人、

對宣誓後的證人進行訊問，以及強迫證人出席研訊

和出示文件；  
 
(f) 在工作層面上，本港的執法機關 (包括警方 )一直循

正規及既定的聯絡途徑，與海外對口單位保持緊密

合作。菲律賓政府是其中一個已與香港簽訂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雙邊協定的司法管轄區。根據該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菲律賓政府有義務在偵

查和檢控刑事罪行及與刑事事宜有關的法律程序

方面，依據本身的法律向香港提供協助；  
 
(g) 在外遊警示制度下發出旅遊警示，目的是協助公眾

更瞭解前赴本港以外地方對人身安全的風險或威

脅。在 "黑色 "外遊警示 (即 "三級 "外遊警示機制中的

最高級別 )下，基於對人身安全的嚴重威脅，旅客應

避免前赴某城市／國家。發出 "黑色 "警示不應被視

為向菲律賓政府施壓的手段；及  
 
(h) 目前已有既定機制及程序，處理在香港以外發生並

對外遊的香港市民造成廣泛影響或嚴重威脅他們

的人身安全的突發及不能預計的事故。政府當局會

因應當前的情況，不時檢討有關機制。  
 

12.  關於香港與菲律賓簽訂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

下的協助範圍，政府當局表示，其他司法管轄區可以多種形式

就在本港進行的刑事調查提供協助，包括  ⎯⎯  
 

(a) 獲取和交付陳述及證據；  
 
(b) 就證人出庭提供方便；  
 
(c) 獲取司法或官方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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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暫時移交被羈押的人以便出庭作證；及  
 
(e) 提供資料、文件和紀錄。  

 
13.  至於政府當局採取何等措施協助事件中的受害人，政府

當局向委員保證，在事件發生後，受害人及其家屬已獲得即時

及全面的援助，而由專責社工擔任的個案主管亦已提供及協調

跨政策局／部門的服務，包括情緒支援、輔導、治療及教育服

務等。這些專業社工會繼續跟進個別個案，以照顧受害人各方

面的需要，確保他們可克服這場慘劇所帶來的困難。政府當局

進一步表示，東華三院亦已宣布為年幼的團員設立教育基金，

以支付他們日後所需的教育開支。  
 
14.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向領隊謝廷俊先生及團

員梁錦榮先生追頒英勇勳章，以表揚他們在事件中的英勇行為

及捨己為人的精神。他們又建議向傅曾綺麗女士頒授英勇勳

章，以表揚她在極度危難中仍能表現出英勇及無私的精神，實

在堪稱典範。委員又問及在事件中遇難的 8名香港市民的喪禮安

排，以及他們可否獲安葬於景仰園。  
 
15.  政府當局表示，獲行政長官追授英勇勳章的人士可在景

仰園永久土葬。民政事務局現正研究此事，並一併研究有關向

旅行團的團員追頒英勇勳章的建議，以表揚他們在事件中表現

出的英勇和捨己精神。  
 
16.  事務委員會商定  ⎯⎯ 

 
(a) 要求立法會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 15(2)條召開特

別會議，藉以就事件進行一項議案辯論；及  
 
(b) 載於附錄 II的議案將由劉健儀議員在立法會特別會

議席上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  
 
 
立法會 2010年 9月 2日的特別會議  
 
17.  劉健儀議員在立法會 2010年 9月 2日的特別會議席上動

議載於附錄 II的議案。該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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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18.  政府當局於 2010年 9月 20日發表聲明，宣布接獲菲律賓

當局就事件成立的調查委員會 (下稱 "調查委員會 ")提交的報告

(下稱 "該報告 ")。政府當局表示，該報告就事件作出了仔細的交

代，並對主要處理事件的菲律賓官員提出嚴厲的批評和斥責。

鑒於該報告承認仍需對 8名死者的死因及 7名傷者致傷的原因進

行跟進調查，當局未能作出最後定論。政府當局期望菲律賓當

局能加緊努力，盡快完成有關工作。當局會繼續與菲律賓當局合

作，進行科學鑑證及彈道測試等後續工作。有關聲明載於附錄 III。 
 
19.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0年 10月 12日發表另一份聲明，對菲

律賓政府在檢討調查委員會報告後決定緩減當中就多名涉事官

員所建議的處分表示失望。有關聲明載於附錄 IV。  
 
 
相關文件  
 
20.  委員可參閱下列會議紀要及文件，瞭解有關討論的詳情  
⎯⎯  
 

會議紀要  
 
(a)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0年 8月 26日特別會議的紀要 [立法

會CB(2)28/10-11號文件 ]；及  
 
文件  
 
(a) 政府當局所提交，題為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菲律

賓 旅 行 團 事 件 的 跟 進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2205/09-10(01)號文件 ]。  
 
21.  上述會議紀要及文件亦可於立法會網站瀏覽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 10月 28日  













 

2010年 9月 2日 (星期四 ) 
立法會特別會議席上  

劉健儀議員就  
“本港旅行團在菲律賓被挾持事件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在本年 8月 23日，一個本港旅行團在菲律賓旅遊期間，遭持槍分子挾
持，最終導致嚴重傷亡慘劇，本會感到非常震驚和悲痛，謹對罹難

的港人，表示沉痛哀悼，以及對受傷港人及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

問；菲律賓政府是次拯救人質的行動明顯出現重大錯失，以致港人

被無辜殺害，本會對此表達強烈不滿，並促請特區政府：   
 
(一 ) 嚴正要求菲律賓政府盡快就事件進行調查；積極爭取直接

參與有關徹查行動，找尋事件真相，並公開有關調查報告，

給死傷者及其家屬一個明確的交代；以及要求菲律賓政府

向死傷者及其家屬作出公開道歉及賠償；   
 
(二 ) 從速採取措施及行動，向傷者、倖存者及死傷者家屬提供

全面的支援；  
 
(三 ) 制訂應變機制，以供日後處理類似事件，並清楚界定特區

政府在涉及港人在海外遇事時的交涉渠道及角色；及  
 
(四 ) 與旅遊界商討有關的跟進工作。  

附錄II



 

政府就人質事件報告發表聲明 
＊＊＊＊＊＊＊＊＊＊＊＊＊ 

  以下為政府發言人今日（九月二十日）就馬尼拉人質事件調查委員會
首份報告發表的聲明： 
 
  特區政府於今天從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收到菲律賓當局就馬尼拉人
質事件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的首份報告。由於報告篇幅頗長，特區政府需要
時間詳細閱讀和具體研究。我們現階段對報告的初步看法如下： 
 
（一） 首先，調查委員會在這份報告中，對關鍵問題沒有迴避，是值得
肯定的態度。 
 
（二） 第二，調查委員會在相對緊迫的時間和有客觀條件局限的情況下
完成首份報告，顯出其努力和誠意。 
 
（三） 第三，報告就挾持人質事件發生的經過，有仔細的交代；對主要
處理事件的菲律賓官員，他們的手法和判斷，都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和斥
責，亦建議了對相關官員作出相應處分和追究責任。雖然我們暫時不能對
有關結論作出評論，但可以看到調查委員會在這方面的處理是認真的。 
 
（四） 第四，報告承認對於八名死者的死因，以至七名傷者致傷的原
因，仍需要跟進調查，故此未能作出最後定論。我們期望菲律賓當局能加
緊努力，盡快完成有關工作。在這方面，我們與菲律賓當局一直合作良
好，我們會繼續與他們保持聯繫，就雙方進一步的調查和科學鑑證及彈道
測試等後續工作，作出跟進溝通。 
 
（五） 第五，特區的死因庭較早前已指示警方協助進行調查工作，這方
面的工作絕對不會鬆懈。我們會把菲律賓當局的首份報告和其他相關調查
資料一併提交死因庭考慮。死因裁判官收到相關資料及特區警方的獨立調
查報告後，會決定是否開庭研訊，我們深信死因庭會作出公平及專業的判
斷。由於這方面涉及司法程序，我們不宜就死因的問題作評論。 
 
  最後，我們想再次指出這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難過的悲劇。正如菲律
賓當局的調查報告顯示，這場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們衷心期望菲律
賓當局繼續做好善後工作，包括對失職官員嚴正追究責任，竭力完成餘下
的調查工作，對事件作出公正的處理，對死傷者作出公道的交代。 

完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２２時３０分 

附錄III



 

政府就菲律賓人質事件報告覆檢發表聲明 
＊＊＊＊＊＊＊＊＊＊＊＊＊＊＊＊＊＊ 

  政府發言人今日（十月十二日）就菲律賓方面對馬尼拉人質事件調查
委員會報告所作出的跟進決定，發表以下聲明： 
 
  菲律賓方面已宣布對直接參與處理事件的各名人員的相關跟進決定。 
 
  香港市民期望，菲律賓政府嚴正處理涉事官員及有關人員的責任問
題，認真跟進有關的追究和處分行動。菲律賓方面的跟進決定，緩減了早
前「馬尼拉人質事件調查委員會」首份報告就多名涉事官員所建議的處
分。這決定令港人，特別是受害者及家屬，感到難以接受。特區政府亦對
有關決定表示失望。我們要求菲律賓當局，嚴正跟進有關的追究和處分行
動；當局對涉事人員作出的最後處分，必需兌現其向公眾問責的承諾，這
亦是對死傷者最重要的交代。我們會經適當渠道向菲律賓當局表達港方看
法。 
 
  就八名死者的死因、部分傷者致傷的原因，菲律賓方面仍須跟進部分
調查。我們期望菲律賓當局能盡快完成並公開有關結果。據了解，菲律賓
調查委員會應該在稍後提交第二份報告，就處理類似事件的機制、程序，
作出檢討。我們期望這份報告能提出具體的改善措施，避免類似不幸事件
發生。 
 
  另一方面，本港警方現正按死因庭的指示，全力進行死因調查工作，
盡快將最後報告提交死因庭考慮。死因裁判官收到相關資料後，會決定是
否開庭研訊，我們深信死因庭會作出公平及專業的判斷。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９時２３分 

附錄IV




